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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 2020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 

延伸绩效管理工作情况的通报 

 

各市（区）农业农村局，省农垦集团: 

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0 年度专项工作延伸

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农办发〔2020〕7 号）要求，2020

年度继续对全省 10 个设区市及杨凌示范区、韩城市、省农垦集

团就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专项工作开展了延伸绩效管理，现将

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延伸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各市（区）按照《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陕

农办发〔2020〕200 号）要求,于 2021 年 2月至 4月开展了自查

自评。考核方案共设立一级指标 3 项，二级指标 9项，采取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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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评分规则，主要考核规章制度、重点工作、报废更新等内容，

同时设置了参考项和一票否决项。我厅依据自评报告、督导检查、

补贴实施进度以及各市（区）反馈意见和佐证材料组织综合评定。 

二、考评结果 

经过综合评定，全省 10 个设区市及杨凌示范区、韩城市、

省农垦集团在实施规范、监督检查、问题整改等方面得到满分，

全年无重大违法违规事件，平均绩效分为 85.5分。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绩效管理工作是推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的有力抓手，也

是规范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的关键性举措。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

度重视，对照绩效评价结果，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梳理汇总，深

入剖析原因，总结经验做法，制定目录清单，及时整改落实；要

结合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分析，进

一步规范工作流程，细化工作举措，扩大延伸绩效管理效果，充

分发挥绩效管理激励导向作用，推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更加

精准化、高效化、规范化，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群众满意度。 

 

附件：2020年度陕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 

考核分值表 

 

 

 

陕西省农业农村厅 

2021 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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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度陕西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落实延伸绩效管理考核分值表 

地  市 

规章制度（10） 重点工作（80） 
一票 

否决 
合计 参考项 

制度 

健全 

（6） 

工作 

经费 

（4） 

实施 

规范 

（20） 

信息 

公开 

（20） 

监督 

检查 

（5） 

投诉 

处理 

（10） 

问题 

整改 

（5） 

资金申报 

与执行 

（25） 

报废 

更新 

（5分） 

优秀

等次

否决 

 

当年下

达资金 

(万元) 

上年结

余资金

(万元) 

实施资金率 

（含结转） 

咸阳市 6 4 20 20 5 10 5 18.5 5 无 93.5 2000 3356 126.94% 

西安市 6 4 20 20 5 10 5 18 5 无 93 1630 2539 108.71% 

渭南市 4 4 20 18 5 10 5 20.5 5 无 91.5 5945 4969 156.62% 

榆林市 6 4 20 11.5 5 10 5 23.5 5 无 90 8500 171 162.33% 

安康市 6 4 20 20 5 10 5 16 3.5 无 89.5 1300 466 103.51% 

铜川市 4 4 20 20 5 10 5 15 5 无 88 431 24 282.64% 

韩城市 6 4 20 20 5 10 5 12 5 无 87 0 1114 67.68% 

汉中市 4 4 20 18 5 10 5 15.5 5 无 86.5 600 1080 82.92% 

延安市 4 4 20 18 5 10 5 15.5 4 无 85.5 1591 1660 94.99% 

省农垦 4 4 20 20 5 10 5 11.5 5 无 84.5 80 5 112.94% 

杨凌区 4 4 20 18 5 10 5 11 5 无 82 0 52 117.31% 

宝鸡市 4 3 20 18 5 7 5 14.5 5 无 81.5 2000 6632 51.98% 

商洛市 6 4 20 15 5 10 5 3 5 无 73 100 1788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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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1年 7月 22日印发 


